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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2 月 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8 月 2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6 年 2 月 26 日，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苏 03 民终 9054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被上诉人 1徐州市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被上诉人 2徐州

市美的新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被上诉人 1是挂牌公司的客户，被上诉人 2为被上诉人

1的一人法人股东。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2 年 10 月 14 日，原告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广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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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限公司)与被告 1 徐州市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美的置业集团《徐

州东部美的城项目二期供配电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中对施工范围、合同价

款的支付、管辖等均作出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进场施工，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该项目已验收，

但被告迟迟不为原告办理结算手续。依据《民法典》第 159 条：“附条件的民事

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

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之规定，案涉项目不能办理结算

系因被告故意拖延，应当视为 97%的付款条件已成就，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案涉

项目 97%的工程款。被告仍欠付原告工程款为 10506199.36 元。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上诉请求：1、撤销（2025）苏 0305 民初 1190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

判令被上诉人徐州市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向上诉人返还履约保证 308529.14

元及利息（以 308529.14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1 月 22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美的新城

对恩辉公司欠付广识的全部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3、维持第一项、第二项判决；

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通过工程款抵扣的方式完成了 308529.14 元履约保

证金的缴纳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恩辉公司扣除的履约保证金在本院前述支持的

工程款中已处理，原告再次主张返还于法无据”没有事实依据。 

原一审判决书第 11 页：“原告缴纳 50000 元投标保证金，后自动转化为履约

保证金，另外的 308529.14 元履约保证金系恩辉公司在向原告支付第一笔款项中

自应付款中扣除，原告并未实际向恩辉公司支付。恩辉公司扣除的履约保证金在

本院前述支持的工程款中已处理，原告再次主张返还于法无据。”属于对案件事

实的错误认定。 

一审判决书第 9 页第 19 行-23 行：“原告与恩辉公司均确认恩辉公司已向原

告付款 8554682.21 元，原告已向恩辉公司开具 12033267.29 元的发票，并在合同

签订前向恩辉公司支付 50000 元投标保证金，恩辉公司在向原告支付第一笔款项

时扣除了原告应向恩辉公司交纳的履约保金 308529.14 元。”从实际付款情况来

看，上诉人没有另行支付恩辉公司 308529.14 元履约保证金，被上诉人恩辉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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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人支付了 8246153.07 元工程款+308529.14 元履约保证金=8554682.21 元工程

款，双方均认可恩辉公司已付款金额为 8554682.21 元，实质是双方均确认上诉

人通过工程款抵扣的方式完成了 308529.14 元履约保证金的缴纳义务，即恩辉公

司通过扣除 308529.14 元的方式，既完成了工程款支付义务，也接受了上诉人以

该部分款项作为履约保证金的缴纳。 

在建设工程领域，以工程款抵扣履约保证金是常见的交易习惯，其核心在于

双方通过合意将上诉人的应得款项转化为履约担保，上诉人并未因此免除缴纳义

务，反而是通过让渡部分工程款债权的方式履行了义务。在此情况下，该

308529.14 元履约保证金已然构成上诉人对恩辉公司的有效支付，与 50000 元投

标保证金转化的部分共同构成完整的履约担保。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徐州东部美的城项目二期供配电工程施工承包合

同》明确约定：“履约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退还

给乙方(无息)”。案涉工程已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根据上述合

同约定及上诉人一审中的主张，被上诉人恩辉公司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上诉人返还履约保证金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恩辉公司作为一

人公司，依法应当提供恩辉公司审计报告，在没有恩辉公司审计报告的情况下，

不能证明徐州美的新城公司与恩辉公司财产独立，徐州美的新城公司应承担本案

连带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恩辉公司扣除的履约保证金在本院前述支持的工程款

中已处理，原告再次主张返还于法无据”没有事实与合同依据。并且，恩辉公司

作为一人公司，依法应当提供恩辉公司审计报告，在没有恩辉公司审计报告的情

况下，不能证明徐州美的新城公司与恩辉公司财产独立，徐州美的新城公司应承

担本案连带责任。 

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徐州市贾区人民法院（2025）苏 0305 民初

1190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在工程款中扣除上诉人主张的工期违

约金共计 186 万元或发回重审；3、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未对被上诉人工期逾期行为进行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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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签订的《徐州东部美的城项目二期供配电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

合同工期为 106 天，送电时间暂定为 2023 年 2 月 12 日。而被上诉人实际完成竣

工验收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逾期达 96 天。依据合同第 7 条约定,被上诉

人应承担工期违约金共计 186 万元。原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审理认定，也未支

持上诉人提出的违约金扣减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二、原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在工程款中扣减违约金的主张，违反合同约定及

公平原则。 

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明确提出答辩同时提交了反诉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工期

违约金 186 万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虽因未及时缴纳反诉费被按撤诉处理，但

该事实并不影响法院在审理本诉时对违约事实进行认定并在工程款中予以扣减。

原审法院仅以“反诉已撤回”为由不予处理，未能全面审理案件事实，导致上诉

人合法权益受损。 

三、原审判决关于工程款利息的计算方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双方合同并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原审法院在无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支持被上诉人

利息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并非无故拖延付款，而是因被上诉人未按约定

提交完整结算资料且无正当理由不对接结算事宜导致的结算延迟，违约责任应由

被上诉人承担。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能全面审查合同履行

中的违约行为，导致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

诉，恳请法院依法改判。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二审情况 

（2025）苏 03 民终 90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25）苏 0305 民初 1190 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即：徐州市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8993836.00 元及利息（以 4109196.91 元为基

数，自 2023 年 12 月 17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4884639.39 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8 月 11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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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撤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2025）苏 0305 民初 1190 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徐州市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江苏广

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 358529.14 元及利息，利息以 358529.14 元为基

数，自 2023 年 11 月 22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驳回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80625 元，由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031 元，由

徐州市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76594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徐州市

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27468 元，由徐州市恩辉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负担。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的当事人(已预交除外)，

逾期未缴纳的，依法强制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的，可依法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案事实清晰，且已保全查封被告名下 30 套房产，对公司经营方面暂

无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案事实清晰，且己保全查封被告名下 30 套房产，对公司财务方面暂

无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委托专业律师团队负责案件诉讼。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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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

2、《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8)；3、《民

事判决书》。 

 

江苏广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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